南開科技大學管理學院餐飲管理系學生中途離場實習實施要點
一、學生實習終止的標準程序 (辦法)

1.如果實習學生在所屬的企業當中發生有不適任之狀況，或是該企業因學生表現不良而主動要求終止實習，學生應立刻向實習指導老師提出反應，並填寫校外實習申訴表以便進行輔導，且輔導無效後，得經系主任審核並報請實習委員會，擇期召開會議來審核該實習案件，並將最終決議告知所屬人員及單位。
如果會議最終決議學生可以轉換實習廠商，學生則要填寫轉換實習企業與终止校外實習申請表，完畢後且將上述2張表格交與所屬的實習老師。
2.實習委員會議如果決議終止合約後，其後續相關內容如下：

A. 系辦則需發給該實習企業終止學生實習公文。

B. 訪視老師需協助同學：(1)校外實習出勤證明 (2)校外實習評分表  需開立出來並保存，以利後續簽結時使用(期間如果有機構/學生訪視表及訪視相片需留存)。
C. 訪視老師需告知學生自行找實習廠商，並完成簽約程序。
3.轉換新的實習廠商需簽定的文件有：

A. 產學合作策略聯盟協議書(簡稱MOU)一式兩份。

B. 學生校外實習申請表一份。

C. 校外實習合約書一式三份。

D. 校外實習家長同意具結書一份。
E. 個別實習計畫表一份。
F. 簽定的時間：學年(必修課程)9/1日-6/30日。

4.學生完成簽約後需把上述新的實習廠商簽訂文件附上，此外學生校外實習申訴表及轉換實習企業與終止校外實習申請表也要一併繳交，給予負責實習的老師來做送簽呈的程序。(一般送簽的時間約個2個月-3個月)所以訪視老師需提醒學生！

5.學生假設是在餐飲集團多品牌的企業實習，如果適應不良轉換品牌實習，則需要重新簽訂實習合約，例如王品集團。如果是單一品牌但是轉換分店則可以用原有的合約書，例如鑫金寶茶餐廳。

2、 評估

本系在與任何實習機構合作之前會提出「產學合作策略聯盟協議書」(簡稱MOU)之簽訂，接著本系則會對實習機構依據「校外實習機構評估表」施作。
三、申請

參與校外實習之學生應於規定時效前，填具校外實習申訴表(附件一)、轉換實習企業與终止校外實習申請表(附件二)、產學合作策略聯盟協議書(簡稱MOU)(附件三)、校外實習申請表(附件四)、校外實習合約書一式三份(附件五)、家長同意具結書(附件六)，交付系辦審查及統一分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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